
參考答案 P.23

專題
1. 《戶外燈光約章》引發的持份者衝突

2. 有助實行《戶外燈光約章》的方法

時事1

1. 青少年期引致上述個案發生的轉變：

對他人看法特別敏感：青少年在乎周遭人對自己的看法，擔心朋輩發現父母上
傳的幼時照片後會有負面反應，因此不想照片公開，故對父母的行為十分反
感。

容易情緒波動：青少年處於心理變化階段，情緒波動較大，易對周遭事物反應
過激。個案中的女孩對父母行為反感，但仍不至於要告上法庭，使父母面臨巨
額罰款及律師費，也會導致親子關係進一步惡化。

自我意識較強：青少年自尊心較強，會盡力博取別人的尊重，希望維護自己的
榮譽。因此父母忽略女孩的意願，固執己見，讓女孩覺得不被尊重，釀成親子
衝突，最後訴諸法律。

2. 發現父母侵犯私隱，可以下列方式處理：
（無固定答案，合埋即可。）

嘗試溝通：向父母解釋私隱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並勸喻他們尊重個人私穩。

好好保管私人物品：個人方面，可把涉及重要私穩的東西藏好，令父母不
易窺看。

管理網上帳號：很多時父母都會透過社交網絡追蹤子女，個人私穩也因此而泄
露。因此，可以重設社交媒體帳號的私隱設定，或可開一個新的帳號，讓父母
無法追蹤。

時事2

1. 整容年輕化的原因如下：

思想開放：人們對整容接受度提高，將追求人工美視為時尚，減少對整容者的
怪異目光，而青少年對新事物較為開放，更易接受整容。

明星效應：隨著社會改變，傳統道德規範減弱，如以往明星整容不願承認，甚
至否認，但現在很多明星直截了當承認，甚至當為談論話題，潛移默化了外在
美的重要性，令青少年接受整容。

科技進步：科技發達，改變了醫療程序，令一些本來要動刀的手術變成激光、
打針等，減低大家的心理壓力和防備心，且亦提升成功機率，令年青人對整容
放下戒心。

社會富庶：坊間整容有平有貴，年青人能負擔整容，尤其是微整；另有部分獲
父母出錢支持，根本不成問題。

2. 應該立法：

需要性： 香港整容有年輕化趨勢，現行個案中以17、18歲的青少年居多。在
這階段的青少年，未必有能力作出影響深遠的決定，如難以逆轉的整容手術。
再者，其父母也未必理解整容背後的風險。

可行性：立法不難，且有多國的做法可供借監。毋庸置疑，這可阻截年青人作
不必要的整容和花費不高的微整形，如割雙眼皮，以免美的價值觀被扭曲，成
為歪風。

成效性：青少年處於形式運思期，腦裡有不同想法。透過法例限制非必要整
容，讓18歲以下青少年有較多時間考慮整形的必要性，從而阻截他們故亂整
容，盲目追求外在美。

不應該立法： 

需要性：香港整容有年輕化趨勢，但整體上未成氣候。再者在這階段的年青人
開始獨立，該有其選擇自由。另，整容風險應由個人承擔，政府無須介入。

可行性：以法例打壓整容風氣治標不治本，歸根究柢是要年青人弄清需要和想
要，以及美的價值觀，從而不再偏重外在美和以整容來確立自我形象。因此立
法多此一舉，必招爭議，浪費行政立法的時間。

成效性：即使政府立法禁止，成效成疑。畢竟法例只限制18歲以下人士進行整
形手術，當青少年18歲後，思想比較成熟，認為能夠承擔整型手術的風險，仍
然可以進行整形手術。

時事3

1. 政府在開發橫洲土地上遇到的挑戰：

向鄉紳及商人收地困難：起初政府擬把棕地變作公屋用途，惟大多已被發展為
經濟用途，如鄉紳曾樹和霸佔棕地來發展停車場生意、新世界持有橫洲大幅土
地，將改用作私人樓或商業用途，變相政府需向鄉紳及財團高價收地，但鄉紳
及商人眼見發展潛力龐大，不肯妥協及釋出土地作公眾用途。

政府 商戶

政府實行《戶外燈光約章》，有助改
善現時向經濟發展傾鈄的發展模式，
保護香港生態環境以及市民健康，從
而達致可持續發展。

燈光污染問題集中在經濟活動較
頻繁的地區，其他地區的招牌或
霓 虹 燈 均 未 有 收 到 投 訴 。 《 約
章》若劃一規定關燈將對部分商
戶不公平。

環保團體 　旅遊從業員

實行《戶外燈光約章》減少商戶因使
用廣告屏幕及霓虹燈造成的環境破
壞；此外，亦可減低因照明設施使用
電力而產生的二氧化炭，從而保護環
境。因此將獲得環保團體支持。

璀璨的夜景及迷人的燈光一向是
香港的標誌，《約章》的實行必
定會減少旅客來港的意欲，削弱
旅遊業的營商環境，作為旅遊從
業員，其生計必受影響。

受影響居民 商戶

照明設施的使用在經濟活動頻繁的地
區較為常見，導致附近居民難以入
睡。《約章》的實施可以令居民避免
受燈光騷擾，安心進睡，保障市民健
康及生活素質。

香港的城市規劃未能有效將商業
區及住宅區分隔，部分經濟活動
頻繁的地區在午夜甚至凌晨均是
商戶作宣傳的良機，《約章》無
疑降低他們的商機。

強制性
措施

現時《約章》的性質仍然屬於自願性參與，對考慮經濟利益為前
提的商戶欠缺誘因及阻嚇性。相反參考英國的例子，透過罰款或
監禁等刑罰，可有助提高能源使用者關燈的意識，從而減低燈光
的使用率。

宣傳教
育及持
續監察

政府除了繼續透過不同宣傳渠道加強持分者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意
識，減低彼此的分歧外，更可以透過定期公佈光污染的投訴數據
及個案，從而提高市民對光污染的關注度，使政府的政策能更廣
泛被接納。

長遠改
善城市
規劃

混合式土地用途是香港常見現象，短期內非商業區的住戶也難免
受光污染的影響。適逢香港現時處於市區重建的階段，長遠而
言，政府宜把如何處理光污染問題作為城市規劃的考慮因素之
一，從而改善因住宅區及商業區距離太近所產生的不同問題。

VS

VS

VS



P.24參考答案

棕土清理問題：棕地上有大量農業或工業污染物等待清理；發展為停車場
及露天貨櫃場後，貨倉業界更反映難以移動及安置體積龐大的貨倉，稱
「搬人易過搬倉」，拒絕搬遷配合建屋。

迫遷村民的賠償及安置：政府新訂的計劃令四條非原居民村遭迫遷，需考
慮如何安置400多戶村民，並作出巨額的賠償費用，過程中也會遭村民聲
討及抱怨，賠上失去民心的代價。

環團的保育行動：政府棄棕土向綠化帶開刀，惹來環團的反對，例如可能
循司法覆核、社運、示威等方式阻撓政府在綠化帶的建屋進程。

2. 很小程度的重點：

顛倒發展常理：按城規會指引，綠化帶是以保存自然景觀及作城鄉緩衝地
帶為目的而劃定；相反，棕土偏佈污染物，價值比綠化帶低，理應清理棕
土，並開發爭議性較少的無人地帶，而非向村民的居所及綠化帶開刀。

違反社會公義：政府作為協商者，理應公平分配土地資源，惟政府剝削無
權者的利益，視趕走村民、毀滅家園、開發綠化帶為「易」，視向鄉紳及
財團收購土地為「難」，印證了「搬人易過搬貨」的不人道原則，違反社
會公義。

很大程度的重點：

棕土業權及清理問題：發展棕土看似理想但實際操作困難。清理方面，棕
土在過往的土地利用如農業及工業中被破壞或污染，需要大量金錢及時間
去清理才可再次建屋；業權方面，棕土的劃地範圍模糊，可能同時涉及財
團、鄉紳的業權土地，政府難以說服他們放棄利潤出讓土地予公眾之用。

循序漸進的開發模式：由於17,000伙的計劃受鄉紳及區議員以交通及
人口壓力為由強烈反對，未能在區議會通過政策，政府惟有「退而求其
次」，按循序漸進的方法，第一期先在綠化帶建4,000伙，待棕土的業權
問題解決後，才在原址興建餘下13,000伙；亦因此，特首澄清計劃並非
「縮水」，而是「分階段建屋」。

時事4

1. 空氣污染窒礙中國在以下方面的發展：

2. 很大程度的重點：

富國人均炭排放量高：中國及印度是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無可避免燃
燒能源以應付工業、家庭所需，總排放量自然較多；但事實上，發達國
家的人均炭排放量遠比發展中國家多，以美國為例，每人達17公噸，而
德國、日本緊接其後，達8.9及9.3公噸，遠超中國、印度的人均排放量
4.9、1.7公噸，反映「富國排廢」的主要責任。

跨國企業在貧國的污染：來自富國的跨國企業利用貧國低成本、密集人口
的優勢，又受較少的污染管制，故在貧國發展工業，因此貧國工廠排出的
二氧化炭、PM2.5都是源自富國的開發無度，卻直接污染了當地環境，污
染物入侵人體，更影響貧國人民健康。

很小程度的重點：

富國致力開發清潔能源：富國的環保教育普及，已致力減少或禁止使用
化石能源，加上資源充足、科技發達，具經濟能力轉投發展可再生清潔
能源。例如美國近年收緊環保法例，逾200間煤電廠倒閉，煤炭消耗量下
跌，而歐洲方面，英國、芬蘭、德國更表明將全面淘汰煤炭，反映富國是
全球減排廢的一大推手。

貧國的能源發展落後：貧國的工廠資源匱乏，為了降低成本，往往選擇便
宜的煤炭作能源，卻是最污染的化石能源。另外，人民生活條件落後，導
致貧國家庭依然使用傳統燃料如農業廢物、動物糞便等，釋出毒氣，影響
人體健康，故貧國污染問題是自食其果為多。

時事5

1. 婚姻在社會穩定上起著的作用：

緩和老人問題：男女透過婚姻建立親密和長久的夫妻關係，年老時能互相
照料，又或養兒防老，令老年生活更有保障，避免獨居或「孤獨死」的社
會問題。

家庭的社會化功用：婚姻保證下一代有清楚責任的父母，使小孩在完整的
家庭中接受家長的教育，學習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如男女的性別、兒子
或女兒的身份。

避免倫理危機：戀愛和婚姻是滿足親密人際關係和性慾望的正當渠道，但
光棍這方面的需要被壓抑，可能會引致性犯罪，或藉人口販賣來拐帶新
娘，引發道德危機。

2. 下列三者是／不是主因的解釋：

經濟 社會

勞動力損失：空氣污染增加人民患
病的機會，致缺勤率上升，甚至造
成死亡，勞動力的損失令公司不能
正常運作，經濟損失甚深。

威脅人民健康：中國是世界第一的炭
排放國，污染物如PM2.5入侵人體，
誘發中風、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甚
至引發癌症、心臟病等。

醫療開支增多：空氣污染會引發長
期呼吸道疾病，導致政府的福利及
醫療開支增多。

破壞社會氣氛：人民擔心健康受損會
減少戶外活動，如中國霧霾嚴重，去
年啟動紅色預警警報，市面蕭條而人
心惶惶，社會氣氛緊張。

是主因 不是主因

胎兒
鑑定
科技

即 使 胎 兒 鑑 定 科 技 受 限 制 ，
內地不少黑市B超鑑定仍然盛
行 ； 內 地 父 母 更 會 來 港 或 出
國 鑑 定 胎 兒 性 別 ， 設 法 「 棄
女嬰、保男嬰」。

醫療科技上，中央早在2002
年禁止胎兒性別鑑定，遏止殺
嬰或棄嬰的風潮，人口性別比
已由高峰的120-130降至115
水平。

一孩
政策

「 重 男 輕 女 」 流 行 幾 千 年 ，
惟 性 別 比 一 直 正 常 ， 直 至 一
孩 政 策 後 的 幾 年 才 失 衡 。 在
「 只 能 生 一 個 」 前 提 下 ， 父
母 篩 選 胎 兒 ， 加 上 政 策 維 時
35年，使男女失衡變成不可
扭轉的局面。

相 比 政 策 因 素 ， 人 民 的 心 理
因 素 ， 即 封 建 的 重 男 輕 女 觀
才 是 父 母 忍 心 殺 女 嬰 的 根 本
原 因 。 另 外 ， 若 非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後 科 技 發 達 ， 人 民 也 不
能 靠 胎 兒 鑑 定 來 人 為 干 預 下
一代的性別。

封建
觀念

「 重 男 輕 女 」 的 觀 念 是 父 母
篩 選 嬰 兒 的 心 理 因 素 ， 而 且
在 家 庭 觀 念 甚 深 的 中 國 ， 年
輕 夫 妻 亦 面 對 上 一 代 期 望 男
丁傳宗接代所帶來的壓力。

改革開放多年，中國受全球化
的普世價值影響，性別平等的
理念對重男輕女的封建觀帶來
衝擊，社會已推廣「生男生女
也是好」的信念。


